R BELY ERREHE
113 & + 5 % 1445

- O S A

W ANIE A R4 pE (R R EEE)
A @Z],] ' & AP R R ’\"‘ ks A

e

R AT A A

TR A T R
S E ARG RERE ST R (A)F B 5 L E A g
£ FII3E57 23p A1 22 b ell2e Ez‘a@? T % A88%LH —
B2k Ae b 30 ARt A E114E6Y 16P 2 Rsh s s o 2k

r F

We

=

BN
FFEH W o
CER EE

e ER-T
SR RALE D PR ARG JL LI FRAE

BII0#3% Th 165404 35 » .5%%11—?—5 W 5.5 000-0005 % i £

A

(uj

s (THLT2) o pd D PERHEE & L0 e
TR (TEIAATE I R T 3 TR ARELE A 2k

o A B X2 IR SRR R 2 E 2
miEREREET T A& IR R R ALRE M
WERe RT3 PR A BT SR B EiE000-000
AL LA (THe2) FApBL Y rmAE
M B TRITEE g AL D kR TR b 2R
ABEF 2T B LT AR LD NP A pEA D
(THELER) »BETF X5 28882 F 0 = %3x3

£



S s B YAy s 22 S A EG 0 T RIA
AL (LRHHGAED £)  LhE L 2H
AP RBlEFIEG L FRH o RTRT F 3T
ARG VUERGEGT ARG =2 BB R
g~ 2R bk rtdrs 20t R T (TR
FHT) oI HFALT AP R BHTE F IR B
Ao iRt E FERRZEE BT GRGRET .Pé?)%&
PEFFEFAER (TR) 882,430~ (I FdettA -

11\—12~—13);E%ﬁaéggwﬁﬁﬁiﬁz-#?4@
480 ~ (Hﬂﬁibkﬁf$_-\l = 2.2) ’iﬁ%ﬁlzaz 910~
hE s 1 892,430+4%0,480=12%2,910) - > E Ry *
BE AL A G BETRET 8§ 4 pertd
PESET AR @ RBEFNTEF I RS F200E
1ﬁ$5%&%&%¢@ﬁ*ﬁ%ﬁ@5?\§§ T A
Frip TRl RE 32 FZAZF18EF1E D K -
%19111,«\ ~5gﬁ5'J‘ﬂT§7;1 ER PNy 175 %5
FALA BRR o TR FEP PR A BB FA12E
2,910~ 2 p A @i Edz B pATpHpat  REE
FlxE A~ 250382 14
FIRARI L AR ARET X
»é,fg;}}_f%J\ﬁ;éﬁi' r:;_:z;z’%g
;ﬁi’oxlé&&‘@]ﬂ&%" Fi 7% ]
W%€¢?H%ﬁ@’mé
SRS R
;ﬂéom&_ﬂ~ N
?%’“%&‘ﬁwiiﬁiﬁ;ﬁﬁﬁﬁi bR A R
FOFFE i F o R AL TR TEAT L FAZ G &
AR g o pEFAEC £§4ﬁ4ﬁWﬁ?$%
R
L
¥

Nej
EX)
%«}’

b7 A R s R $ 218 AR T b 3 A B
FPEEFER IR RGED BRI R G- F 2978



ZCRFHAEIFAREABRIFAT 0,378~ (LA E
R ey 680,100~ 4 % h490,440~ » X 3R
A@iwwmﬁvﬁ)’£91Uﬁmﬂwﬂa¢¢%ﬁ

R EJIFF AL E 2L 0 B BT
I»Tf'f« LB ﬁLL% » T BT R A R 3o bR A
LR S (=) ~ Rz idA 410
FHRANS AR O P BREATS AT ALY - B2
FEE T o AR PR A RER L PRE T o (RIPFANRFRC
FRENA 0 APp b F 0 L)

=~ 3 ERER

)~ PR A ERIECS R R RE AAERL 0 T AT
ﬁéﬂﬁ#égauﬁw’wwﬁu0ﬁ3 v 7 p1GRFA0A 3F 0 Bk
KD LB DAERBAE] a At e TR TETY
ﬁ%ﬁ%é%;rwﬁ%’i@&%ﬁéi%%’%%ﬁﬁ

R

2
- ~ e /- ~ - Ry -
BE R 45 2. 35 ’Iﬁznwﬂﬂiﬁi HELALEE P

MGEELORE YRSt SR R I R R
IR AN D R TRIIFEE TR ALL S RN
FIL P FAS R WE 2 = A2 DA A FA
B o RAET FIP R G 2B REEG 233 o4 2
R‘iwkﬁﬁ‘ii?‘iiﬁﬁ% v LR VR MRS
Fdb i (2 h#ENGHEES £) A =22 FR7
fgEdk G % 4 o

S~ e kudlid FEreRfLEy % i
T 2 B ER o

B ey AR LT REF LR F R NF R
AR S PR CRFRART (TREFHE- 21
Hpdeo— 2. 28835810 Az 21 s A Z 2 2%
2~4~T)

T~ ARz g

b
i
mj



(B~ #2584 A B FAE
1-#%‘—:'17#%‘ A/ S AR
LREZEIZAZALEY - A4
PRE Y A MY ARNATIE AR 22
R ﬁmcﬁf,awéﬁ%ﬁﬁﬁﬁﬁwz.,%iéﬁ%
$ 40415 %278 ~ F4361F 21T F P2 o A A F g A
FOLMHEEG 0 RIS A AR YA ded
~ii%%%’4w5Wﬁ%ﬁ?&ﬂ%(i%%ﬂ
=R F e A S N BBl ARG
ZRTEeRt R AR ('Tyf]u_- zx)
;-ia%%-ﬁﬁﬁa%\iWQ%%%ﬁ%ﬁi
A FE) AT GAEARL] 2 NFR
3 ~pEF ) 650,100% ~ 450,440 % 2
A G T R HErE R LR A
H¢mk,¢ﬁ%%i¢ﬁw%i’%ﬁfﬁo
¥ 3R - ;J%%2~waﬂ@&T%%%
Ta—_VZ&%,W@’ RS S A R
awn£$7lgﬁn-zor§<w¢z—:72&%2 7*&9'%&
TERG 75,4107 220 AL B 0 T4’kﬁf*
,faipunﬁfWW¢ﬁ%Tu,,%f”ﬁa_-2&%ﬁ%9
AL FRFTAOR D Fo G d e s
T E M2 2 RPRE BT Akt ”’M PREE > @migh
FEFRTVIRAIBLGELFRF L LR
ﬁ@#&m%'ﬁz&@’&Pﬁ&@&g%?ﬁ(&gﬁ
%3197 ) o AR#wET ~ & £ B;e WPwyfﬁém%
LA AR ) Fﬁﬁﬁw@ﬁ*%’mﬂmﬁwﬁﬂ
9\6@%?%1§%ﬁ?’ﬁggﬁﬁ\%i®f@f%
‘ RAREFWEF222EF27 0 Kd Fa R
]‘ﬁf]— IR RATECE T HBEE o ARBHF X ,T%% ar
ZHEF S FHT A fET 4 B A ND R
%ﬁ’;;fﬁmﬁwjzﬁiiavna FEGLE-

R AT EEE Rl
d oo

A

f
=}

"
.

Pl \é*-\‘ﬂ}' \.\\
W
%
—

I
Awm&w

- *m\k

=R S
TF o o ek Y

T
%}mw

)*75"4*:/\/\45;%

N
il
ﬂ'\

‘74\"‘

|

X
X

33

JF‘\N

N



A RN A - 22552 ~ TIRA BAET F R R Y 15,000~
2007 5 A = 2 25634 G A B FR R 2T007~ 5
E o

B A TIRE ARG 2 EHIAF Rk L HEET S
% e

AL T AR FIELLE 2 2 RikRFL
\F(RFEFTOE) "me = ¥
BGAEGEG (2 §T) 5 Firks 2 ERA
124p 2110E40 26p PHicR o FRTEF B E PR
CRRAELRE Y, ot B FRBFLFE o AL R4
W AR B R PHRIRTERS  RG FH2
Foo P B EARFFHAAREARF0P FiH R
L o ey F17 5 T 20110£32 31p 2110%4 2 8
2 ‘11035‘93B 2110&5% 13p ~110#67* 24p 2 110# 7
, ¥ &««ngjnrm,r)%vrﬁ% AR kLB ot
ff‘m’/"%‘r"ﬁﬂgﬁ ’&-"?’;—<}f‘—?%)§ 312 32F ) 0 &
R A N A & Rk E LA £
CIPRE PR B2 AT 0 Bk p s
B2 & ’«I—Jfﬁ;P”%’\ d SE#IETT
T I E
] LR A
Brig ik A ﬁw”%
‘%ﬂ’ ’J‘l% T A FRIE
AR FEEY R FRELEY A
» TRAE R o
BT &f”ﬁ@’*iwé}‘;‘a /Mrf-'*f?'
v R F21THE % 158
@ T

=
DO
s
5‘3
ﬁl
by

~

rbé\\

bE

= 1»

4t
e‘\
3

b

=
2
i

F_&

3
IS

> ?ﬂ‘ "
=
‘I‘B\“\
el
T

- =) i

Tk

(=
-

20
=k

e

R
sk =k

T

[—
=
(w
&
A
o~ T
T 5
=i
S
&
I
i\
cd
/r«}

~ 3% ol
N
A
e
s~
3
w DO

N

C

=}
- kg %mﬁt’.ﬁ_
oh mly TR E‘\%_‘J

%

I T 3B owe
DO
>~
DO
>~
‘I"_')\\
iy
bt

P

=

\4

P
\-\-\- 8\/ ETIRS
=
% B A

1|

=

(w

~ O W
—H
(w

i
3

F-’(

o



=)~

BHY 2 WBRIGHTH (ELE$20323F) »x L ishd
AL S B R w7ﬁm’ﬁm&q%%aﬁg ¢
L i

AR g AR B AR AR E G PR
PEH o AR I IRAFHIPFERLEL A HT o op A EY

Ak

&
W [T ;_\J\ E‘H_-t“"\i- '\%&-
—I‘{J’-

=Y
¢l
.

e WAL RAPIFIER A X > A R & p (TR D imEZH
WA FA T RBETHI 2 AP B 52 FAZ AW
AR BF R B X F gt o PR e A RS

_ﬁﬁﬁﬁ@péi LT AEET AR P kR KRS
Flo 3t 2 IRTE TR TLAE gHETLRES > TR AR
e yéig,&Q%‘F 3 (% %33236F ) - A%
BFEATE 0 F AEBARFAZ RFA R RA AT
0% ~ #8225 & § 30%:E £ -
F#Fl R B ﬁ*’“zu§441ﬁﬂﬁ’§§?%¢?
x{olﬁb?@ALPW§%%$W§%%WTAWﬁ$
ARG E ieg»&tel-;ipafﬁ?gp%, BRI TREFT =
RFEFIBAEFIA R - F193EFIH T P2 o it PR
CEBEFEA MA s EET fARET Y o
4 ,gﬁﬁwﬁiwnw,ﬁigﬁp%ﬁtzngﬁt

£~ A BEEF L WX 5650,100~ ~480,440~ 2
FLRFIFATRET0%EL F2 0 wEEEFEw b
AR £ 2 T7H0,378%~ (FEF 110
=T80,3787~) c * A i'G A & F P B2 ¢ I d) i % 21
A AT ERABERD > RALFGT D F AT D
LA Ff o A TFRRA EFFRIPN 0 TR R
AR A 2R RATE FE G2 F290E %] oE
F0 LGP ”ﬁ***‘gi@ﬁﬁﬁf‘%}%EHTiiJE%
—Qrgxﬁ%l'g"’ﬁmljﬂl“ =Y %%r@f‘?fﬁﬂfﬂLF%&/‘%#Eiﬁ%
g > EAR R A e PR AR TH0,378% 0 A B
45 -

a))

.JﬁAﬁiﬁﬁﬁﬁgﬁfi A== - A
= o B PR ABEY RATE M AL P REGER 0 2 3]0



Ve

<

4

8467 27P AL FI B FrAbA 0 (7R MARP IR BD
R B PR PERER S 3T i (ARE T

DTTE ) » BRI FRAMTF P B R » P @B i
FRRFED ZERZF 2N g EFemnaf kiR
2 i % *&EJ“IOQM:?’*”é%’é’?iﬂm%*’?%%#ﬁﬁ

pecl]
TR
~

=2

a4

I

[
—_— [«
= )
—
i\
-

4
e
TH
/h_
\rg
o~

L

S
%y
<l
|
rq'\
b
pul TR,
=%

)

Iy
% =
\gs..?m‘-\

J90 =k

Foo o W ET ARG S B B R
PR R RAS AL TR T L 0 AR
AWI0F ~ 0 AREFL - R R AR R
T AL IRA BB S 2 AT R F O R %20
B ik MG SR A B HTH, 3787 5 2

1#£10% 29p A=3 i P 2L > HFEFFF A 2538 2

Moo 3y e e R

%\v%ﬁﬁﬁt\gﬂ ¥~ Il g
e
i
()
=
(w
Sh,
s

;o
o s
0y )
> ~my

1

my
(w

Sy
fsu
>

%
YN

e
\T‘

A

|

—h TN e
[u—

18 0 5% 32d o i B3 o BF LA PR A BIR2 S
2T EE o PR g MR a‘,a#%ﬁ%' R AL P
T R SRR > BB W H PR AERES FE
ﬁ’ﬁ%ﬂ%iﬁrﬁﬁﬁﬁﬁ%%%,gﬁ&imﬁﬁﬁ
BEEPE AR f RE- T AL GE
Bl AP L R 5 F Hkdod 2 o
= EX B 114 =& 7 ’ 28 P
“EE-R FHEE 7 oPRF
= F ERig ik



i F B% 3
M AGRR AR O
S| PE S S e
P = EY 2y 114 = 8 ! I 2
Fet PE
& - BLIET 0L
oA - (RERRFR
z_1
B ,Té;é%f‘;‘o 75 P %&:}%%‘g * | REHFE
#
1 BE 3 2R EPED 100~ 100~
%51‘;2,
2 B § | 3eF 2§ (900~ 900 ~
Fr ’
g3 4&% 1,000~ 1,000~
A - 2 |PREE F i
2
S5 ﬁ;ﬁ%ﬂ% 3P %5:;;;;;3 | R HF A
3
1 e Fhe (W e EH R (B8 8,500~ |8,500~
%)
2 %?@%1‘% %51%%?”** 5,410~ 15,000~
3 mEEFR | #RY 1,920~ {1,920~
4 mEEFIR |EPE T 200~ 200~
5 mEEFR | RFLR 5,280~ |5, 280~
6 e Fle | pER 36, 000~ |36, 000~
7 REEFR | FRE Y LE 220~ 200~
8 e Fle | HELY 480 ~ 480 =~
9 mEEFR EPE T 200~ 200~




(\ER)

10 e F Ik iﬁu“" TP 1,320~ |1,320~
£ &R 59, 530~ |59, 100~
J‘I % - %%5
£
1 |3F Ry 19, 080
2 % %5 %"?ffu%ﬂf 300~
3 |3 ¢ B FRF 2,520~
E3N&%E 21, 900
&= 8 A BIve
i = 21 @]§$Aa.§&%§F%
S5 JI* s F e i %%‘E’? % E
3
| B & g a2 ’&%5 HHP 150~
2 B & 3 2515‘#&? A 100~
3
3 WEFS:@&%% fj*u%gi 1,050~
3 *
EETR 1,300~
fit& - 2 |PREFE %51‘55
2
S G i F I i R R F IR
#




(\ER)

1 L F EHE (2pF 170~ 170~
C R FE R
)
2 FEF i 360 ~ 360 ~
3 & %5}‘;1 E 100~ 100~
4 ?@?1&1 @%Pz,;j%%ﬁii 990 ~ 990 ~
5 AR E %5}‘% 7o 36, 000~ |36, 000~
6 SRS %P;—E SO B 740 ~ 700 ~
T |=FEFR i 20~ |T20%
8 T iFE S %75}‘;1 e 100~ 100~
£ 3f 39, 180~ |39, 140~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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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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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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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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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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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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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44號  
上  訴  人  歐信雄  




訴訟代理人  林鈺維律師（法扶律師）
被上 訴 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謝守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3日本院高雄簡易庭112年度雄簡字第48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領有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於民國110年3月7日16時4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甲車），沿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瑞祥衔與瑞孝街路口附近時，本應注意行向左偏時，應保持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形下，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向左偏行，適有訴外人魏廷育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搭載其配偶曹秀鳳，沿瑞祥街南往北方向行駛近瑞孝街，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因見上訴人騎乘之甲車左偏，已不及煞車或閃避，而自摔人車倒地（下稱系爭事故），魏廷育因此受有左膝挫扭傷，左膝3×3公分、左踝、左腳大拇指、左手背、左手指擦傷，右側肩膀及臉頰多處挫傷（左眉撕裂傷縫合3 針），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内側副韌帶損傷、半月板破裂，左側近端脛骨骨折，右肩扭傷、肌腱損傷等傷害；曹秀鳳受有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左側尺骨喙狀突骨折、左側脛骨骨折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被上訴人為甲車投保之強制汽車責任險之保險人，已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及保險契約賠付魏廷育醫療費用等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8萬2,430元（細項詳如附表一之1、一之2、一之3）；賠付曹秀鳳醫療費用等費用共計4萬480元（細項詳如附表二之1、二之2），共賠付12萬2,910元（計算式：8萬2,430＋4萬0,480＝12萬2,910），上開費用係因上訴人不法侵害魏廷育、曹秀鳳所支出，且上訴人因無照駕駛肇事，被上訴人自得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代位行使魏廷育、曹秀鳳對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於原審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2萬2,91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事故應僅造成魏廷育受有「左膝挫扭傷、右肩扭傷」、曹秀鳳受有「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之傷害。又上訴人因中度智能障礙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長期因罹患器質性精神病，行為脫序，識別能力較一般人為低下，本件騎乘機車造成系爭事故是否有具有意思能力，顯有疑問。魏廷育、曹秀鳳應毋需看護，且請求之醫療費用亦屬有疑，且魏廷育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上訴人應僅負6成責任，始為適當。末系爭事故既非因上訴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造成，自身因疾病已無謀生能力需仰賴家人照顧，應斟酌其身心狀況，依民法第218條規定減輕上訴人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於原審聲明：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7 萬0,378元（被上訴人得代位請求魏廷育6萬0,100元、曹秀鳳4萬0,440元，並按上訴人過失比例70％計算），及自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為假執行、附條件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於原審敗訴部分，未據上訴，已告確定）
四、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有雙側聽力障礙、構音障礙，為瘖啞人，亦未領有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仍於110 年3 月7 日16時40分許，騎乘甲車，沿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瑞祥街與瑞孝街路口附近時，本應注意行向左偏時，應保持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之情形下，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向左偏行，適有魏廷育騎乘乙車搭載其配偶曹秀鳳，沿瑞祥街南往北方向行駛近瑞孝街，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因見上訴人騎乘之機車左偏，已不及煞車或閃避，而自摔人車倒地，魏廷育因此受有左膝挫扭傷，左膝3×3 公分、左踝、左腳大拇指、左手背、左手指擦傷，右側肩膀及臉頰多處挫傷（左眉撕裂傷縫合3 針）；曹秀鳳受有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傷害。
㈡、被上訴人業已依強制汽車責任險賠償魏廷育、曹秀鳳如附表所示之金額。
㈢、魏廷育、曹秀鳳因系爭事故於國軍高雄總醫院支出醫療費用及阮綜合醫院掛號費、就醫交通費用（即原審附表一之1、附表一之2編號3、5、8、10、附表二之1、附表二之2編號2、4、7）。　　
五、本院之判斷：
㈠、魏廷育、曹秀鳳因系爭事故所造成之傷害及損害為何？
　⒈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並於簡易訴訟程序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第436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系爭事故造成魏廷育受有左膝挫扭傷，左膝3×3 公分、左踝、左腳大拇指、左手背、左手指擦傷，右側肩膀及臉頰多處挫傷（左眉撕裂傷縫合3 針），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內側副韌帶損傷、半月板破裂，左側近端脛骨骨折，右肩扭傷（下稱甲傷害）；曹秀鳳受有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左側尺骨喙狀突骨折之傷害（下稱乙傷害），及魏廷育、曹秀鳳因此受有支出醫療費用（含看護費用、輔具費用）6萬0,100元、4萬0,440元之損害等情，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⒉上訴人另主張附表一之2編號2、7部分之魏廷育醫療費用，附表二之2編號6部分曹秀鳳之醫療費用，其中包含非系爭事故所造成之傷勢云云。關於附表一之2編號2、7部分之魏廷育醫療費用5,410元、220元就診項目除甲傷害外，同時就與系爭事故無關之肌腱損傷就診；關於附表二之2編號6部分曹秀鳳之醫療費740元，就診項目除乙傷害外，尚包括與系爭事故無關之左側脛骨骨折，此經被上訴人自承在卷，而經本院函詢阮綜合醫院可否區分上開各傷勢之醫療費用各為何，亦經該院函覆：無從區分，此有該院回函在卷可稽（原審卷第319頁）。然魏廷育、曹秀鳳既已證明上開就醫亦為治療甲、乙傷害，雖因同時就其他病症診療，而無法確認關於甲、乙傷害實際之醫療費用，然已盡調查之能事向就診醫院函詢未果，故僅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經由法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本院審酌每次就診所支出之掛號費為固定，而魏廷育、曹秀鳳所看診科別並未因此變動，且診療項目乃以系爭事故所造之傷勢為主等一切情狀，認附表一之2編號2、7部分魏廷育醫療費用以5,000元、200元；附表二之2編號6部分曹秀鳳醫療費用以700元為適當。
　⒊上訴人另主張曹秀鳳僅有左手骨折不需看護，且與魏廷育為夫妻並無同時看護之必要云云。然依阮綜合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內容（原審卷第75頁）「病名：左側尺骨喙狀突骨折、右膝挫傷瘀傷扭傷（乙傷害）；醫師囑言：上述原因於110年3月24日至110年4月26日門診治療，需使用吊帶、輔具，宜專人照顧1個月」，此乃具有醫療專業之醫師，本於其專業對於曹秀鳳所受之乙傷害及身體狀況評估後，認有看護之需求，自堪採認，是被上訴人主張曹秀鳳有30日看護之必要，應堪採認。魏廷育因甲傷害於110年3月31日至110年4月8日、110年5月3日至110年5月13日、110年6月24日至110年7月2日住院治療，並經醫囑住院治療需專人看護1個月，此有阮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原審卷第31至32頁），魏廷育同時右手肩膀挫傷、左手擦傷、左腳骨折、左膝受傷，甚需住院治療，在手腳同時受傷之情形下，顯無法自理生活，且經醫療診斷確有看護之必要，是被上訴人主張魏廷育亦有看護1個月之必要，自屬有據，堪以認定。而魏廷育與曹秀鳳雖為夫妻，但如2人同時有看護之必要，非不得均委由他人照顧，且看護費用之計算係以看護人數、時間計價，縱同時看護2人，亦應以2人看護費用計價，故不存在因魏廷育、曹秀鳳為夫妻而減少看護費用，或不需看護之情形，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不可採。
㈡、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騎乘甲車沿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瑞祥街與瑞孝街路口附近時，即閃左方向燈欲向左偏穿越馬路，此經本院111年度審交易字第271號刑事案件偵查中之勘驗筆錄可稽（偵卷第21至23頁），又上訴人騎車左偏時未注意兩車間併行之間隔，適魏廷育騎乘乙車搭載曹秀鳳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見狀閃避不及而自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件上訴人騎車時既與他人併行，自不得隨便改變行向，以免使相隔距離不足，而使與同向行駛之車輛無法閃避而發生事故，然魏廷育騎車乃位在甲車後方，若注意車前狀況，應可能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是上訴人偏向未保持兩車併行距離應為肇事主因，魏廷育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結果，亦同本院上開認定，有該會意見書可考（偵卷第33至36頁）。本院審酌兩造過失情節，及本件車禍發生之原因力，認定上訴人負70％、魏廷育應負30％過失。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駕車具有過失，因而造成魏廷育、曹秀鳳受有甲、乙傷害，自應就渠等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經查：
　⒈魏廷育、曹秀鳳雖因此分別受有6萬0,100元、4萬0,440元之損害，然因上訴人僅應負70％過失責任，故渠等合計得向上訴人請求之金額為7萬0,378元（計算式：10萬0,540元×70％＝7萬0,378元)。又被保險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第21條規定，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機車，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人得在賠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 項第5 款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已將魏廷育、曹秀鳳所受之損害如數賠償，自得代位魏廷育、曹秀鳳行使對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是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請求賠償7萬0,378元，自屬有據。
　⒉上訴人故主張其騎乘甲車致系爭事故時，並無意思能力云云，惟上訴人雖中度智能障礙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於108年6月27日起因器質性精神病，行為脫序混亂至澄清文鳳診所就醫，此有身心障礙、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75、77頁），然上訴人既可操控甲車於道路上，並無其他顯著背離常情而為駕駛之情形，且於改變行向時仍知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9條使用方向燈，可見其仍對於騎乘機車於道路上應遵守之規則，具有法之意識，並非無識別能力，上訴人以此為由主張其免負賠償責任，並不可採。
　⒊上訴人另主張其無法正常工作，另罹患癲癇、肌肉萎縮而無法如常人一般行動，且無資力，系爭事故發生非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若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將導致生計有重大影響，酌請本院依民法第218條減輕賠償金額等語，並提出診斷證明書、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申請人資力審查詢問表、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辦公處證明書為證（本院卷第87至91頁）。惟上訴人雖身心能力與一般人不同而較為低下，但機車乃具有相當重量，操控、停放仍需相當之肌力，上訴人既得取得機車並騎乘之，尚非欠缺認識能力及達無法以勞力從事較單純工作之程度，況上訴人亦未受監護之宣告，本件損害賠償金額未逾10萬元，本院綜合一切情狀，認尚未達應減輕賠償金額之程度。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7萬0,378元，及自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何悅芳
　　　　　　　　　　　　　　　　　　法　官　邱逸先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附表一：魏廷育部分
		附表一之1

		國軍高雄總醫院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原審准許金額



		1

		國軍高雄總醫院

		證明書費

		100元

		100元



		2

		國軍高雄總醫院

		就醫交通費用

		900元

		900元



		


		


		合計金額

		1,000元

		1,000元







 
		附表一之2

		阮綜合醫院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原審准許金額



		1

		阮綜合醫院

		輔助器材費（膝部支架）

		8,500元

		8,500元



		2

		阮綜合醫院

		醫療費用

		5,410元

		5,000元



		3

		阮綜合醫院

		掛號費

		1,920元

		1,920元



		4

		阮綜合醫院

		證明書費

		200元

		200元



		5

		阮綜合醫院

		就醫交通費用

		5,280元

		5,280元



		6

		阮綜合醫院

		看護費用

		36,000元

		36,000元



		7

		阮綜合醫院

		醫療費用部份負擔

		220元

		200元



		8

		阮綜合醫院

		掛號費

		480元

		480元



		9

		阮綜合醫院

		證明書費

		200元

		200元



		10

		阮綜合醫院

		就醫交通費用

		1,320元

		1,320元



		


		


		合計金額

		59,530元

		59,100元







　
		附表一之3

		高醫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1

		高醫

		醫療費用部份負擔 

		19,080元



		2

		高醫

		掛號費

		300元



		3

		高醫

		高醫就醫交通費用

		2,520元



		


		


		合計金額

		21,900元







　
附表二：曹秀鳳部分
		附表二之1

		國軍高雄總醫院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原審准許金額



		1

		國軍高雄總醫院

		掛號費

		150元

		150元



		2

		國軍高雄總醫院

		證明書費

		100元

		100元



		3

		國軍高雄總醫院

		就醫交通費用

		1,050元

		1,050元



		


		


		合計金額

		1,300元

		1,300元







　
		附表二之2

		阮綜合醫院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原審准許金額



		1

		阮綜合醫院

		輔助器材費（手吊帶輔具，原審誤載膝部支架）

		170元

		170元



		2

		阮綜合醫院

		掛號費

		360元

		360元



		3

		阮綜合醫院

		證明書費

		100元

		100元



		 4 

		阮綜合醫院

		阮綜合醫院就醫交通費用

		990元

		990元



		 5 

		阮綜合醫院

		看護費用

		36,000元

		36,000元



		6

		阮綜合醫院

		醫療費用部份負擔

		740元

		700元



		7

		阮綜合醫院

		掛號費

		720元

		720元



		8

		阮綜合醫院

		證明書費

		100元

		100元



		


		


		合計金額

		39,180元

		39,140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44號  

上  訴  人  歐信雄  





訴訟代理人  林鈺維律師（法扶律師）

被上 訴 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謝守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

華民國113年5月23日本院高雄簡易庭112年度雄簡字第488號第一

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領有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於民

    國110年3月7日16時4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

    型機車（下稱甲車），沿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由南往北方向

    行駛，行經瑞祥衔與瑞孝街路口附近時，本應注意行向左偏

    時，應保持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而依當時情形下，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

    即貿然向左偏行，適有訴外人魏廷育騎乘車牌號碼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搭載其配偶曹秀鳳，沿瑞祥街

    南往北方向行駛近瑞孝街，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因見上訴

    人騎乘之甲車左偏，已不及煞車或閃避，而自摔人車倒地（

    下稱系爭事故），魏廷育因此受有左膝挫扭傷，左膝3×3公

    分、左踝、左腳大拇指、左手背、左手指擦傷，右側肩膀及

    臉頰多處挫傷（左眉撕裂傷縫合3 針），左膝前十字韌帶斷

    裂、内側副韌帶損傷、半月板破裂，左側近端脛骨骨折，右

    肩扭傷、肌腱損傷等傷害；曹秀鳳受有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

    傷、左側尺骨喙狀突骨折、左側脛骨骨折等傷害（下稱系爭

    傷害）。被上訴人為甲車投保之強制汽車責任險之保險人，

    已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及保險契約賠付魏廷育醫療費用等

    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8萬2,430元（細項詳如附表一之1

    、一之2、一之3）；賠付曹秀鳳醫療費用等費用共計4萬480

    元（細項詳如附表二之1、二之2），共賠付12萬2,910元（

    計算式：8萬2,430＋4萬0,480＝12萬2,910），上開費用係因

    上訴人不法侵害魏廷育、曹秀鳳所支出，且上訴人因無照駕

    駛肇事，被上訴人自得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

    第5款之規定，代位行使魏廷育、曹秀鳳對上訴人之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91條之2、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提

    起本件訴訟。並於原審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2萬2,

    91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事故應僅造成魏廷育受有「左膝挫扭傷、

    右肩扭傷」、曹秀鳳受有「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之傷害

    。又上訴人因中度智能障礙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長期因

    罹患器質性精神病，行為脫序，識別能力較一般人為低下，

    本件騎乘機車造成系爭事故是否有具有意思能力，顯有疑問

    。魏廷育、曹秀鳳應毋需看護，且請求之醫療費用亦屬有疑

    ，且魏廷育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上訴人應僅負6

    成責任，始為適當。末系爭事故既非因上訴人之故意或重大

    過失所造成，自身因疾病已無謀生能力需仰賴家人照顧，應

    斟酌其身心狀況，依民法第218條規定減輕上訴人賠償責任

    等語置辯。並於原審聲明：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7 萬0,378元（被上訴人得

    代位請求魏廷育6萬0,100元、曹秀鳳4萬0,440元，並按上訴

    人過失比例70％計算），及自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為假執行、附條

    件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

    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

    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

    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於原審敗訴部

    分，未據上訴，已告確定）

四、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有雙側聽力障礙、構音障礙，為瘖啞人，亦未領有普

    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仍於110 年3 月7 日16時40分許，騎

    乘甲車，沿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瑞

    祥街與瑞孝街路口附近時，本應注意行向左偏時，應保持兩

    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

    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

    距良好之情形下，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

    即貿然向左偏行，適有魏廷育騎乘乙車搭載其配偶曹秀鳳，

    沿瑞祥街南往北方向行駛近瑞孝街，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

    因見上訴人騎乘之機車左偏，已不及煞車或閃避，而自摔人

    車倒地，魏廷育因此受有左膝挫扭傷，左膝3×3 公分、左踝

    、左腳大拇指、左手背、左手指擦傷，右側肩膀及臉頰多處

    挫傷（左眉撕裂傷縫合3 針）；曹秀鳳受有左手及雙膝多處

    擦挫傷傷害。

㈡、被上訴人業已依強制汽車責任險賠償魏廷育、曹秀鳳如附表

    所示之金額。

㈢、魏廷育、曹秀鳳因系爭事故於國軍高雄總醫院支出醫療費用

    及阮綜合醫院掛號費、就醫交通費用（即原審附表一之1、

    附表一之2編號3、5、8、10、附表二之1、附表二之2編號2

    、4、7）。　　

五、本院之判斷：

㈠、魏廷育、曹秀鳳因系爭事故所造成之傷害及損害為何？

　⒈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

    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應併記載之，並於簡易訴訟程序準用之，民事訴訟法

    第454條第2項、第436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系爭事故造成魏

    廷育受有左膝挫扭傷，左膝3×3 公分、左踝、左腳大拇指、

    左手背、左手指擦傷，右側肩膀及臉頰多處挫傷（左眉撕裂

    傷縫合3 針），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內側副韌帶損傷、半

    月板破裂，左側近端脛骨骨折，右肩扭傷（下稱甲傷害）；

    曹秀鳳受有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左側尺骨喙狀突骨折之

    傷害（下稱乙傷害），及魏廷育、曹秀鳳因此受有支出醫療

    費用（含看護費用、輔具費用）6萬0,100元、4萬0,440元之

    損害等情，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

    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⒉上訴人另主張附表一之2編號2、7部分之魏廷育醫療費用，附

    表二之2編號6部分曹秀鳳之醫療費用，其中包含非系爭事故

    所造成之傷勢云云。關於附表一之2編號2、7部分之魏廷育

    醫療費用5,410元、220元就診項目除甲傷害外，同時就與系

    爭事故無關之肌腱損傷就診；關於附表二之2編號6部分曹秀

    鳳之醫療費740元，就診項目除乙傷害外，尚包括與系爭事

    故無關之左側脛骨骨折，此經被上訴人自承在卷，而經本院

    函詢阮綜合醫院可否區分上開各傷勢之醫療費用各為何，亦

    經該院函覆：無從區分，此有該院回函在卷可稽（原審卷第

    319頁）。然魏廷育、曹秀鳳既已證明上開就醫亦為治療甲

    、乙傷害，雖因同時就其他病症診療，而無法確認關於甲、

    乙傷害實際之醫療費用，然已盡調查之能事向就診醫院函詢

    未果，故僅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經由法院審酌一

    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本院審酌每次就診所支出之

    掛號費為固定，而魏廷育、曹秀鳳所看診科別並未因此變動

    ，且診療項目乃以系爭事故所造之傷勢為主等一切情狀，認

    附表一之2編號2、7部分魏廷育醫療費用以5,000元、200元

    ；附表二之2編號6部分曹秀鳳醫療費用以700元為適當。

　⒊上訴人另主張曹秀鳳僅有左手骨折不需看護，且與魏廷育為

    夫妻並無同時看護之必要云云。然依阮綜合醫院之診斷證明

    書內容（原審卷第75頁）「病名：左側尺骨喙狀突骨折、右

    膝挫傷瘀傷扭傷（乙傷害）；醫師囑言：上述原因於110年3

    月24日至110年4月26日門診治療，需使用吊帶、輔具，宜專

    人照顧1個月」，此乃具有醫療專業之醫師，本於其專業對

    於曹秀鳳所受之乙傷害及身體狀況評估後，認有看護之需求

    ，自堪採認，是被上訴人主張曹秀鳳有30日看護之必要，應

    堪採認。魏廷育因甲傷害於110年3月31日至110年4月8日、1

    10年5月3日至110年5月13日、110年6月24日至110年7月2日

    住院治療，並經醫囑住院治療需專人看護1個月，此有阮綜

    合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原審卷第31至32頁），魏廷育

    同時右手肩膀挫傷、左手擦傷、左腳骨折、左膝受傷，甚需

    住院治療，在手腳同時受傷之情形下，顯無法自理生活，且

    經醫療診斷確有看護之必要，是被上訴人主張魏廷育亦有看

    護1個月之必要，自屬有據，堪以認定。而魏廷育與曹秀鳳

    雖為夫妻，但如2人同時有看護之必要，非不得均委由他人

    照顧，且看護費用之計算係以看護人數、時間計價，縱同時

    看護2人，亦應以2人看護費用計價，故不存在因魏廷育、曹

    秀鳳為夫妻而減少看護費用，或不需看護之情形，是上訴人

    此部分主張，亦不可採。

㈡、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按汽車行駛

    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

    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

    。查上訴人騎乘甲車沿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由南往北方向行

    駛，行經瑞祥街與瑞孝街路口附近時，即閃左方向燈欲向左

    偏穿越馬路，此經本院111年度審交易字第271號刑事案件偵

    查中之勘驗筆錄可稽（偵卷第21至23頁），又上訴人騎車左

    偏時未注意兩車間併行之間隔，適魏廷育騎乘乙車搭載曹秀

    鳳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見狀閃避不及而自摔，為兩造所不

    爭執。本件上訴人騎車時既與他人併行，自不得隨便改變行

    向，以免使相隔距離不足，而使與同向行駛之車輛無法閃避

    而發生事故，然魏廷育騎車乃位在甲車後方，若注意車前狀

    況，應可能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是上訴人偏向未保持兩車

    併行距離應為肇事主因，魏廷育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

    ，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結果，亦同本院上開

    認定，有該會意見書可考（偵卷第33至36頁）。本院審酌兩

    造過失情節，及本件車禍發生之原因力，認定上訴人負70％

    、魏廷育應負30％過失。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

    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

    駕車具有過失，因而造成魏廷育、曹秀鳳受有甲、乙傷害，

    自應就渠等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經查：

　⒈魏廷育、曹秀鳳雖因此分別受有6萬0,100元、4萬0,440元之

    損害，然因上訴人僅應負70％過失責任，故渠等合計得向上

    訴人請求之金額為7萬0,378元（計算式：10萬0,540元×70％＝

    7萬0,378元)。又被保險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第21條

    規定，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機車，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

    通事故者，保險人得在賠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人

    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 項第

    5 款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已將魏廷育、曹秀鳳所受之損害如

    數賠償，自得代位魏廷育、曹秀鳳行使對上訴人之損害賠償

    請求權，是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請求賠償7萬0,378元，自屬有

    據。

　⒉上訴人故主張其騎乘甲車致系爭事故時，並無意思能力云云

    ，惟上訴人雖中度智能障礙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於108

    年6月27日起因器質性精神病，行為脫序混亂至澄清文鳳診

    所就醫，此有身心障礙、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75

    、77頁），然上訴人既可操控甲車於道路上，並無其他顯著

    背離常情而為駕駛之情形，且於改變行向時仍知悉依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第109條使用方向燈，可見其仍對於騎乘機車於

    道路上應遵守之規則，具有法之意識，並非無識別能力，上

    訴人以此為由主張其免負賠償責任，並不可採。

　⒊上訴人另主張其無法正常工作，另罹患癲癇、肌肉萎縮而無

    法如常人一般行動，且無資力，系爭事故發生非出於故意或

    重大過失，若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將導致生計有重大影響，

    酌請本院依民法第218條減輕賠償金額等語，並提出診斷證

    明書、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申請人資力審查詢問表、高

    雄市前鎮區瑞北里辦公處證明書為證（本院卷第87至91頁）

    。惟上訴人雖身心能力與一般人不同而較為低下，但機車乃

    具有相當重量，操控、停放仍需相當之肌力，上訴人既得取

    得機車並騎乘之，尚非欠缺認識能力及達無法以勞力從事較

    單純工作之程度，況上訴人亦未受監護之宣告，本件損害賠

    償金額未逾10萬元，本院綜合一切情狀，認尚未達應減輕賠

    償金額之程度。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

    條第1項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7萬0,378元，及

    自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

    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

    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均

    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何悅芳

　　　　　　　　　　　　　　　　　　法　官　邱逸先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附表一：魏廷育部分

附表一之1 國軍高雄總醫院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原審准許金額 1 國軍高雄總醫院 證明書費 100元 100元 2 國軍高雄總醫院 就醫交通費用 900元 900元   合計金額 1,000元 1,000元 

 

附表一之2 阮綜合醫院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原審准許金額 1 阮綜合醫院 輔助器材費（膝部支架） 8,500元 8,500元 2 阮綜合醫院 醫療費用 5,410元 5,000元 3 阮綜合醫院 掛號費 1,920元 1,920元 4 阮綜合醫院 證明書費 200元 200元 5 阮綜合醫院 就醫交通費用 5,280元 5,280元 6 阮綜合醫院 看護費用 36,000元 36,000元 7 阮綜合醫院 醫療費用部份負擔 220元 200元 8 阮綜合醫院 掛號費 480元 480元 9 阮綜合醫院 證明書費 200元 200元 10 阮綜合醫院 就醫交通費用 1,320元 1,320元   合計金額 59,530元 59,100元 

　

附表一之3 高醫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1 高醫 醫療費用部份負擔  19,080元 2 高醫 掛號費 300元 3 高醫 高醫就醫交通費用 2,520元   合計金額 21,900元 

　

附表二：曹秀鳳部分

附表二之1 國軍高雄總醫院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原審准許金額 1 國軍高雄總醫院 掛號費 150元 150元 2 國軍高雄總醫院 證明書費 100元 100元 3 國軍高雄總醫院 就醫交通費用 1,050元 1,050元   合計金額 1,300元 1,300元 

　

附表二之2 阮綜合醫院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原審准許金額 1 阮綜合醫院 輔助器材費（手吊帶輔具，原審誤載膝部支架） 170元 170元 2 阮綜合醫院 掛號費 360元 360元 3 阮綜合醫院 證明書費 100元 100元  4  阮綜合醫院 阮綜合醫院就醫交通費用 990元 990元  5  阮綜合醫院 看護費用 36,000元 36,000元 6 阮綜合醫院 醫療費用部份負擔 740元 700元 7 阮綜合醫院 掛號費 720元 720元 8 阮綜合醫院 證明書費 100元 100元   合計金額 39,180元 39,140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44號  
上  訴  人  歐信雄  




訴訟代理人  林鈺維律師（法扶律師）
被上 訴 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謝守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3日本院高雄簡易庭112年度雄簡字第48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領有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於民國110年3月7日16時4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甲車），沿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瑞祥衔與瑞孝街路口附近時，本應注意行向左偏時，應保持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形下，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向左偏行，適有訴外人魏廷育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搭載其配偶曹秀鳳，沿瑞祥街南往北方向行駛近瑞孝街，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因見上訴人騎乘之甲車左偏，已不及煞車或閃避，而自摔人車倒地（下稱系爭事故），魏廷育因此受有左膝挫扭傷，左膝3×3公分、左踝、左腳大拇指、左手背、左手指擦傷，右側肩膀及臉頰多處挫傷（左眉撕裂傷縫合3 針），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内側副韌帶損傷、半月板破裂，左側近端脛骨骨折，右肩扭傷、肌腱損傷等傷害；曹秀鳳受有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左側尺骨喙狀突骨折、左側脛骨骨折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被上訴人為甲車投保之強制汽車責任險之保險人，已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及保險契約賠付魏廷育醫療費用等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8萬2,430元（細項詳如附表一之1、一之2、一之3）；賠付曹秀鳳醫療費用等費用共計4萬480元（細項詳如附表二之1、二之2），共賠付12萬2,910元（計算式：8萬2,430＋4萬0,480＝12萬2,910），上開費用係因上訴人不法侵害魏廷育、曹秀鳳所支出，且上訴人因無照駕駛肇事，被上訴人自得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代位行使魏廷育、曹秀鳳對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於原審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2萬2,91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事故應僅造成魏廷育受有「左膝挫扭傷、右肩扭傷」、曹秀鳳受有「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之傷害。又上訴人因中度智能障礙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長期因罹患器質性精神病，行為脫序，識別能力較一般人為低下，本件騎乘機車造成系爭事故是否有具有意思能力，顯有疑問。魏廷育、曹秀鳳應毋需看護，且請求之醫療費用亦屬有疑，且魏廷育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上訴人應僅負6成責任，始為適當。末系爭事故既非因上訴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造成，自身因疾病已無謀生能力需仰賴家人照顧，應斟酌其身心狀況，依民法第218條規定減輕上訴人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於原審聲明：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7 萬0,378元（被上訴人得代位請求魏廷育6萬0,100元、曹秀鳳4萬0,440元，並按上訴人過失比例70％計算），及自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為假執行、附條件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於原審敗訴部分，未據上訴，已告確定）
四、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有雙側聽力障礙、構音障礙，為瘖啞人，亦未領有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仍於110 年3 月7 日16時40分許，騎乘甲車，沿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瑞祥街與瑞孝街路口附近時，本應注意行向左偏時，應保持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之情形下，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向左偏行，適有魏廷育騎乘乙車搭載其配偶曹秀鳳，沿瑞祥街南往北方向行駛近瑞孝街，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因見上訴人騎乘之機車左偏，已不及煞車或閃避，而自摔人車倒地，魏廷育因此受有左膝挫扭傷，左膝3×3 公分、左踝、左腳大拇指、左手背、左手指擦傷，右側肩膀及臉頰多處挫傷（左眉撕裂傷縫合3 針）；曹秀鳳受有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傷害。
㈡、被上訴人業已依強制汽車責任險賠償魏廷育、曹秀鳳如附表所示之金額。
㈢、魏廷育、曹秀鳳因系爭事故於國軍高雄總醫院支出醫療費用及阮綜合醫院掛號費、就醫交通費用（即原審附表一之1、附表一之2編號3、5、8、10、附表二之1、附表二之2編號2、4、7）。　　
五、本院之判斷：
㈠、魏廷育、曹秀鳳因系爭事故所造成之傷害及損害為何？
　⒈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並於簡易訴訟程序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第436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系爭事故造成魏廷育受有左膝挫扭傷，左膝3×3 公分、左踝、左腳大拇指、左手背、左手指擦傷，右側肩膀及臉頰多處挫傷（左眉撕裂傷縫合3 針），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內側副韌帶損傷、半月板破裂，左側近端脛骨骨折，右肩扭傷（下稱甲傷害）；曹秀鳳受有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左側尺骨喙狀突骨折之傷害（下稱乙傷害），及魏廷育、曹秀鳳因此受有支出醫療費用（含看護費用、輔具費用）6萬0,100元、4萬0,440元之損害等情，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⒉上訴人另主張附表一之2編號2、7部分之魏廷育醫療費用，附表二之2編號6部分曹秀鳳之醫療費用，其中包含非系爭事故所造成之傷勢云云。關於附表一之2編號2、7部分之魏廷育醫療費用5,410元、220元就診項目除甲傷害外，同時就與系爭事故無關之肌腱損傷就診；關於附表二之2編號6部分曹秀鳳之醫療費740元，就診項目除乙傷害外，尚包括與系爭事故無關之左側脛骨骨折，此經被上訴人自承在卷，而經本院函詢阮綜合醫院可否區分上開各傷勢之醫療費用各為何，亦經該院函覆：無從區分，此有該院回函在卷可稽（原審卷第319頁）。然魏廷育、曹秀鳳既已證明上開就醫亦為治療甲、乙傷害，雖因同時就其他病症診療，而無法確認關於甲、乙傷害實際之醫療費用，然已盡調查之能事向就診醫院函詢未果，故僅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經由法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本院審酌每次就診所支出之掛號費為固定，而魏廷育、曹秀鳳所看診科別並未因此變動，且診療項目乃以系爭事故所造之傷勢為主等一切情狀，認附表一之2編號2、7部分魏廷育醫療費用以5,000元、200元；附表二之2編號6部分曹秀鳳醫療費用以700元為適當。
　⒊上訴人另主張曹秀鳳僅有左手骨折不需看護，且與魏廷育為夫妻並無同時看護之必要云云。然依阮綜合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內容（原審卷第75頁）「病名：左側尺骨喙狀突骨折、右膝挫傷瘀傷扭傷（乙傷害）；醫師囑言：上述原因於110年3月24日至110年4月26日門診治療，需使用吊帶、輔具，宜專人照顧1個月」，此乃具有醫療專業之醫師，本於其專業對於曹秀鳳所受之乙傷害及身體狀況評估後，認有看護之需求，自堪採認，是被上訴人主張曹秀鳳有30日看護之必要，應堪採認。魏廷育因甲傷害於110年3月31日至110年4月8日、110年5月3日至110年5月13日、110年6月24日至110年7月2日住院治療，並經醫囑住院治療需專人看護1個月，此有阮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原審卷第31至32頁），魏廷育同時右手肩膀挫傷、左手擦傷、左腳骨折、左膝受傷，甚需住院治療，在手腳同時受傷之情形下，顯無法自理生活，且經醫療診斷確有看護之必要，是被上訴人主張魏廷育亦有看護1個月之必要，自屬有據，堪以認定。而魏廷育與曹秀鳳雖為夫妻，但如2人同時有看護之必要，非不得均委由他人照顧，且看護費用之計算係以看護人數、時間計價，縱同時看護2人，亦應以2人看護費用計價，故不存在因魏廷育、曹秀鳳為夫妻而減少看護費用，或不需看護之情形，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不可採。
㈡、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騎乘甲車沿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瑞祥街與瑞孝街路口附近時，即閃左方向燈欲向左偏穿越馬路，此經本院111年度審交易字第271號刑事案件偵查中之勘驗筆錄可稽（偵卷第21至23頁），又上訴人騎車左偏時未注意兩車間併行之間隔，適魏廷育騎乘乙車搭載曹秀鳳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見狀閃避不及而自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件上訴人騎車時既與他人併行，自不得隨便改變行向，以免使相隔距離不足，而使與同向行駛之車輛無法閃避而發生事故，然魏廷育騎車乃位在甲車後方，若注意車前狀況，應可能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是上訴人偏向未保持兩車併行距離應為肇事主因，魏廷育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結果，亦同本院上開認定，有該會意見書可考（偵卷第33至36頁）。本院審酌兩造過失情節，及本件車禍發生之原因力，認定上訴人負70％、魏廷育應負30％過失。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駕車具有過失，因而造成魏廷育、曹秀鳳受有甲、乙傷害，自應就渠等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經查：
　⒈魏廷育、曹秀鳳雖因此分別受有6萬0,100元、4萬0,440元之損害，然因上訴人僅應負70％過失責任，故渠等合計得向上訴人請求之金額為7萬0,378元（計算式：10萬0,540元×70％＝7萬0,378元)。又被保險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第21條規定，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機車，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人得在賠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 項第5 款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已將魏廷育、曹秀鳳所受之損害如數賠償，自得代位魏廷育、曹秀鳳行使對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是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請求賠償7萬0,378元，自屬有據。
　⒉上訴人故主張其騎乘甲車致系爭事故時，並無意思能力云云，惟上訴人雖中度智能障礙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於108年6月27日起因器質性精神病，行為脫序混亂至澄清文鳳診所就醫，此有身心障礙、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75、77頁），然上訴人既可操控甲車於道路上，並無其他顯著背離常情而為駕駛之情形，且於改變行向時仍知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9條使用方向燈，可見其仍對於騎乘機車於道路上應遵守之規則，具有法之意識，並非無識別能力，上訴人以此為由主張其免負賠償責任，並不可採。
　⒊上訴人另主張其無法正常工作，另罹患癲癇、肌肉萎縮而無法如常人一般行動，且無資力，系爭事故發生非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若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將導致生計有重大影響，酌請本院依民法第218條減輕賠償金額等語，並提出診斷證明書、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申請人資力審查詢問表、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辦公處證明書為證（本院卷第87至91頁）。惟上訴人雖身心能力與一般人不同而較為低下，但機車乃具有相當重量，操控、停放仍需相當之肌力，上訴人既得取得機車並騎乘之，尚非欠缺認識能力及達無法以勞力從事較單純工作之程度，況上訴人亦未受監護之宣告，本件損害賠償金額未逾10萬元，本院綜合一切情狀，認尚未達應減輕賠償金額之程度。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7萬0,378元，及自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何悅芳
　　　　　　　　　　　　　　　　　　法　官　邱逸先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附表一：魏廷育部分
		附表一之1

		國軍高雄總醫院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原審准許金額



		1

		國軍高雄總醫院

		證明書費

		100元

		100元



		2

		國軍高雄總醫院

		就醫交通費用

		900元

		900元



		


		


		合計金額

		1,000元

		1,000元







 
		附表一之2

		阮綜合醫院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原審准許金額



		1

		阮綜合醫院

		輔助器材費（膝部支架）

		8,500元

		8,500元



		2

		阮綜合醫院

		醫療費用

		5,410元

		5,000元



		3

		阮綜合醫院

		掛號費

		1,920元

		1,920元



		4

		阮綜合醫院

		證明書費

		200元

		200元



		5

		阮綜合醫院

		就醫交通費用

		5,280元

		5,280元



		6

		阮綜合醫院

		看護費用

		36,000元

		36,000元



		7

		阮綜合醫院

		醫療費用部份負擔

		220元

		200元



		8

		阮綜合醫院

		掛號費

		480元

		480元



		9

		阮綜合醫院

		證明書費

		200元

		200元



		10

		阮綜合醫院

		就醫交通費用

		1,320元

		1,320元



		


		


		合計金額

		59,530元

		59,100元







　
		附表一之3

		高醫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1

		高醫

		醫療費用部份負擔 

		19,080元



		2

		高醫

		掛號費

		300元



		3

		高醫

		高醫就醫交通費用

		2,520元



		


		


		合計金額

		21,900元







　
附表二：曹秀鳳部分
		附表二之1

		國軍高雄總醫院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原審准許金額



		1

		國軍高雄總醫院

		掛號費

		150元

		150元



		2

		國軍高雄總醫院

		證明書費

		100元

		100元



		3

		國軍高雄總醫院

		就醫交通費用

		1,050元

		1,050元



		


		


		合計金額

		1,300元

		1,300元







　
		附表二之2

		阮綜合醫院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原審准許金額



		1

		阮綜合醫院

		輔助器材費（手吊帶輔具，原審誤載膝部支架）

		170元

		170元



		2

		阮綜合醫院

		掛號費

		360元

		360元



		3

		阮綜合醫院

		證明書費

		100元

		100元



		 4 

		阮綜合醫院

		阮綜合醫院就醫交通費用

		990元

		990元



		 5 

		阮綜合醫院

		看護費用

		36,000元

		36,000元



		6

		阮綜合醫院

		醫療費用部份負擔

		740元

		700元



		7

		阮綜合醫院

		掛號費

		720元

		720元



		8

		阮綜合醫院

		證明書費

		100元

		100元



		


		


		合計金額

		39,180元

		39,140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44號  

上  訴  人  歐信雄  





訴訟代理人  林鈺維律師（法扶律師）

被上 訴 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謝守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3日本院高雄簡易庭112年度雄簡字第48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領有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於民國110年3月7日16時4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甲車），沿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瑞祥衔與瑞孝街路口附近時，本應注意行向左偏時，應保持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形下，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向左偏行，適有訴外人魏廷育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搭載其配偶曹秀鳳，沿瑞祥街南往北方向行駛近瑞孝街，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因見上訴人騎乘之甲車左偏，已不及煞車或閃避，而自摔人車倒地（下稱系爭事故），魏廷育因此受有左膝挫扭傷，左膝3×3公分、左踝、左腳大拇指、左手背、左手指擦傷，右側肩膀及臉頰多處挫傷（左眉撕裂傷縫合3 針），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内側副韌帶損傷、半月板破裂，左側近端脛骨骨折，右肩扭傷、肌腱損傷等傷害；曹秀鳳受有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左側尺骨喙狀突骨折、左側脛骨骨折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被上訴人為甲車投保之強制汽車責任險之保險人，已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及保險契約賠付魏廷育醫療費用等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8萬2,430元（細項詳如附表一之1、一之2、一之3）；賠付曹秀鳳醫療費用等費用共計4萬480元（細項詳如附表二之1、二之2），共賠付12萬2,910元（計算式：8萬2,430＋4萬0,480＝12萬2,910），上開費用係因上訴人不法侵害魏廷育、曹秀鳳所支出，且上訴人因無照駕駛肇事，被上訴人自得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代位行使魏廷育、曹秀鳳對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於原審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2萬2,91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事故應僅造成魏廷育受有「左膝挫扭傷、右肩扭傷」、曹秀鳳受有「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之傷害。又上訴人因中度智能障礙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長期因罹患器質性精神病，行為脫序，識別能力較一般人為低下，本件騎乘機車造成系爭事故是否有具有意思能力，顯有疑問。魏廷育、曹秀鳳應毋需看護，且請求之醫療費用亦屬有疑，且魏廷育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上訴人應僅負6成責任，始為適當。末系爭事故既非因上訴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造成，自身因疾病已無謀生能力需仰賴家人照顧，應斟酌其身心狀況，依民法第218條規定減輕上訴人賠償責任等語置辯。並於原審聲明：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7 萬0,378元（被上訴人得代位請求魏廷育6萬0,100元、曹秀鳳4萬0,440元，並按上訴人過失比例70％計算），及自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為假執行、附條件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於原審敗訴部分，未據上訴，已告確定）

四、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有雙側聽力障礙、構音障礙，為瘖啞人，亦未領有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仍於110 年3 月7 日16時40分許，騎乘甲車，沿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瑞祥街與瑞孝街路口附近時，本應注意行向左偏時，應保持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之情形下，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向左偏行，適有魏廷育騎乘乙車搭載其配偶曹秀鳳，沿瑞祥街南往北方向行駛近瑞孝街，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因見上訴人騎乘之機車左偏，已不及煞車或閃避，而自摔人車倒地，魏廷育因此受有左膝挫扭傷，左膝3×3 公分、左踝、左腳大拇指、左手背、左手指擦傷，右側肩膀及臉頰多處挫傷（左眉撕裂傷縫合3 針）；曹秀鳳受有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傷害。

㈡、被上訴人業已依強制汽車責任險賠償魏廷育、曹秀鳳如附表所示之金額。

㈢、魏廷育、曹秀鳳因系爭事故於國軍高雄總醫院支出醫療費用及阮綜合醫院掛號費、就醫交通費用（即原審附表一之1、附表一之2編號3、5、8、10、附表二之1、附表二之2編號2、4、7）。　　

五、本院之判斷：

㈠、魏廷育、曹秀鳳因系爭事故所造成之傷害及損害為何？

　⒈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並於簡易訴訟程序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第436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系爭事故造成魏廷育受有左膝挫扭傷，左膝3×3 公分、左踝、左腳大拇指、左手背、左手指擦傷，右側肩膀及臉頰多處挫傷（左眉撕裂傷縫合3 針），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內側副韌帶損傷、半月板破裂，左側近端脛骨骨折，右肩扭傷（下稱甲傷害）；曹秀鳳受有左手及雙膝多處擦挫傷、左側尺骨喙狀突骨折之傷害（下稱乙傷害），及魏廷育、曹秀鳳因此受有支出醫療費用（含看護費用、輔具費用）6萬0,100元、4萬0,440元之損害等情，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⒉上訴人另主張附表一之2編號2、7部分之魏廷育醫療費用，附表二之2編號6部分曹秀鳳之醫療費用，其中包含非系爭事故所造成之傷勢云云。關於附表一之2編號2、7部分之魏廷育醫療費用5,410元、220元就診項目除甲傷害外，同時就與系爭事故無關之肌腱損傷就診；關於附表二之2編號6部分曹秀鳳之醫療費740元，就診項目除乙傷害外，尚包括與系爭事故無關之左側脛骨骨折，此經被上訴人自承在卷，而經本院函詢阮綜合醫院可否區分上開各傷勢之醫療費用各為何，亦經該院函覆：無從區分，此有該院回函在卷可稽（原審卷第319頁）。然魏廷育、曹秀鳳既已證明上開就醫亦為治療甲、乙傷害，雖因同時就其他病症診療，而無法確認關於甲、乙傷害實際之醫療費用，然已盡調查之能事向就診醫院函詢未果，故僅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經由法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本院審酌每次就診所支出之掛號費為固定，而魏廷育、曹秀鳳所看診科別並未因此變動，且診療項目乃以系爭事故所造之傷勢為主等一切情狀，認附表一之2編號2、7部分魏廷育醫療費用以5,000元、200元；附表二之2編號6部分曹秀鳳醫療費用以700元為適當。

　⒊上訴人另主張曹秀鳳僅有左手骨折不需看護，且與魏廷育為夫妻並無同時看護之必要云云。然依阮綜合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內容（原審卷第75頁）「病名：左側尺骨喙狀突骨折、右膝挫傷瘀傷扭傷（乙傷害）；醫師囑言：上述原因於110年3月24日至110年4月26日門診治療，需使用吊帶、輔具，宜專人照顧1個月」，此乃具有醫療專業之醫師，本於其專業對於曹秀鳳所受之乙傷害及身體狀況評估後，認有看護之需求，自堪採認，是被上訴人主張曹秀鳳有30日看護之必要，應堪採認。魏廷育因甲傷害於110年3月31日至110年4月8日、110年5月3日至110年5月13日、110年6月24日至110年7月2日住院治療，並經醫囑住院治療需專人看護1個月，此有阮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原審卷第31至32頁），魏廷育同時右手肩膀挫傷、左手擦傷、左腳骨折、左膝受傷，甚需住院治療，在手腳同時受傷之情形下，顯無法自理生活，且經醫療診斷確有看護之必要，是被上訴人主張魏廷育亦有看護1個月之必要，自屬有據，堪以認定。而魏廷育與曹秀鳳雖為夫妻，但如2人同時有看護之必要，非不得均委由他人照顧，且看護費用之計算係以看護人數、時間計價，縱同時看護2人，亦應以2人看護費用計價，故不存在因魏廷育、曹秀鳳為夫妻而減少看護費用，或不需看護之情形，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不可採。

㈡、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騎乘甲車沿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瑞祥街與瑞孝街路口附近時，即閃左方向燈欲向左偏穿越馬路，此經本院111年度審交易字第271號刑事案件偵查中之勘驗筆錄可稽（偵卷第21至23頁），又上訴人騎車左偏時未注意兩車間併行之間隔，適魏廷育騎乘乙車搭載曹秀鳳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見狀閃避不及而自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件上訴人騎車時既與他人併行，自不得隨便改變行向，以免使相隔距離不足，而使與同向行駛之車輛無法閃避而發生事故，然魏廷育騎車乃位在甲車後方，若注意車前狀況，應可能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是上訴人偏向未保持兩車併行距離應為肇事主因，魏廷育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結果，亦同本院上開認定，有該會意見書可考（偵卷第33至36頁）。本院審酌兩造過失情節，及本件車禍發生之原因力，認定上訴人負70％、魏廷育應負30％過失。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駕車具有過失，因而造成魏廷育、曹秀鳳受有甲、乙傷害，自應就渠等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經查：

　⒈魏廷育、曹秀鳳雖因此分別受有6萬0,100元、4萬0,440元之損害，然因上訴人僅應負70％過失責任，故渠等合計得向上訴人請求之金額為7萬0,378元（計算式：10萬0,540元×70％＝7萬0,378元)。又被保險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第21條規定，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機車，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人得在賠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 項第5 款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已將魏廷育、曹秀鳳所受之損害如數賠償，自得代位魏廷育、曹秀鳳行使對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是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請求賠償7萬0,378元，自屬有據。

　⒉上訴人故主張其騎乘甲車致系爭事故時，並無意思能力云云，惟上訴人雖中度智能障礙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於108年6月27日起因器質性精神病，行為脫序混亂至澄清文鳳診所就醫，此有身心障礙、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75、77頁），然上訴人既可操控甲車於道路上，並無其他顯著背離常情而為駕駛之情形，且於改變行向時仍知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9條使用方向燈，可見其仍對於騎乘機車於道路上應遵守之規則，具有法之意識，並非無識別能力，上訴人以此為由主張其免負賠償責任，並不可採。

　⒊上訴人另主張其無法正常工作，另罹患癲癇、肌肉萎縮而無法如常人一般行動，且無資力，系爭事故發生非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若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將導致生計有重大影響，酌請本院依民法第218條減輕賠償金額等語，並提出診斷證明書、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申請人資力審查詢問表、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辦公處證明書為證（本院卷第87至91頁）。惟上訴人雖身心能力與一般人不同而較為低下，但機車乃具有相當重量，操控、停放仍需相當之肌力，上訴人既得取得機車並騎乘之，尚非欠缺認識能力及達無法以勞力從事較單純工作之程度，況上訴人亦未受監護之宣告，本件損害賠償金額未逾10萬元，本院綜合一切情狀，認尚未達應減輕賠償金額之程度。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7萬0,378元，及自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何悅芳

　　　　　　　　　　　　　　　　　　法　官　邱逸先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附表一：魏廷育部分

附表一之1 國軍高雄總醫院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原審准許金額 1 國軍高雄總醫院 證明書費 100元 100元 2 國軍高雄總醫院 就醫交通費用 900元 900元   合計金額 1,000元 1,000元 

 

附表一之2 阮綜合醫院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原審准許金額 1 阮綜合醫院 輔助器材費（膝部支架） 8,500元 8,500元 2 阮綜合醫院 醫療費用 5,410元 5,000元 3 阮綜合醫院 掛號費 1,920元 1,920元 4 阮綜合醫院 證明書費 200元 200元 5 阮綜合醫院 就醫交通費用 5,280元 5,280元 6 阮綜合醫院 看護費用 36,000元 36,000元 7 阮綜合醫院 醫療費用部份負擔 220元 200元 8 阮綜合醫院 掛號費 480元 480元 9 阮綜合醫院 證明書費 200元 200元 10 阮綜合醫院 就醫交通費用 1,320元 1,320元   合計金額 59,530元 59,100元 

　

附表一之3 高醫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1 高醫 醫療費用部份負擔  19,080元 2 高醫 掛號費 300元 3 高醫 高醫就醫交通費用 2,520元   合計金額 21,900元 

　

附表二：曹秀鳳部分

附表二之1 國軍高雄總醫院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原審准許金額 1 國軍高雄總醫院 掛號費 150元 150元 2 國軍高雄總醫院 證明書費 100元 100元 3 國軍高雄總醫院 就醫交通費用 1,050元 1,050元   合計金額 1,300元 1,300元 

　

附表二之2 阮綜合醫院    編號 就診醫院 項目 醫療費用 原審准許金額 1 阮綜合醫院 輔助器材費（手吊帶輔具，原審誤載膝部支架） 170元 170元 2 阮綜合醫院 掛號費 360元 360元 3 阮綜合醫院 證明書費 100元 100元  4  阮綜合醫院 阮綜合醫院就醫交通費用 990元 990元  5  阮綜合醫院 看護費用 36,000元 36,000元 6 阮綜合醫院 醫療費用部份負擔 740元 700元 7 阮綜合醫院 掛號費 720元 720元 8 阮綜合醫院 證明書費 100元 100元   合計金額 39,180元 39,140元 

 

 



